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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满为由终止劳动合同
临近退休职工可提出异议

从事水上娱乐活动经营管理，应当注意哪些安全保障义务？

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将如何处理？
读者苏兰香 （化名） 近日

咨询说， 她是一名年满49周岁
的印染公司女工， 在本单位的
连续工龄已达17年， 明年即将
到达退休年龄。 近期， 她听说
公司要与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
临近合同期满的职工终止劳动
合同。

她想知道： 公司这样做是
否合法？ 具体的法律规定是
什么？

法律解析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印染

公司不能与苏兰香终止劳动
合同。

所谓劳动合同终止， 是指
由于出现 《劳动合同法》 第44
条规定的法定事由， 导致的劳
动 合 同 关 系 期 满 终 止 或 依
法 终 止 。 这些事由包括 ： 劳
动合同期满的； 劳动者开始依
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者死亡 ， 或者被人民法
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
令关闭、 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
定提前解散等情形 。 也就是
说， 只有满足这些法定条件，
用人单位才能与劳动者终止劳
动合同。

那么， 在劳动者无过错的
哪些情况下， 用人单位在劳动
合同期满时不得与其终止劳动
合同呢？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
45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有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
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但是， 本
法第42条第2项规定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
动合同的终止， 按照国家有关
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这里
的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
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的情形包
括6种： （一） 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
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
察期间的； （二） 在本单位患
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
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的； （三）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 ，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
（四 ） 女职工在孕期 、 产期 、
哺乳期的； （五） 在本单位连
续工作满15年， 且距法定退休
年龄不足5年的；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 苏兰香在
印染公司的连续工龄已达17年
之久，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 符合 “劳动合同应当续
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的情形， 即其劳动合同应当在
年满国家法定的企业女职工退
休年龄时终止。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
48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
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
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
照本法第87条规定支付赔偿
金。” 据此， 如果印染公司不
纠正错误， 执意要终止苏兰香
的劳动合同， 其可以要求该公
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也可以
要求该公司依照 《劳动合同
法》 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
准的二倍向其支付赔偿金。

张兆利 律师

【案例1】
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保

费用， 将被责令限期缴纳或
被罚款

A公司就其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费的缴纳，要么没有足额缴，要么
拖延，要么干脆不缴。 那么，A公
司这样做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点评】
A公司的行为应受到限期缴

纳或者补足乃至被罚款的处罚。
因为， 《社会保险法》 第六

十条、 第八十四条、 第八十六条
分别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
申报 、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
得缓缴、 减免。” “用人单位不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 由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
不改正的， 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
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

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
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
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 由有关
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

【案例2】
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保

费用， 将被查询账户或被划
拨存款

B公司因拒不缴纳职工社会
保险费，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已
对其作出责令限期缴纳并决定按
日加收滞纳金。 可是， B公司却
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整改。 在这
种情况下， B公司将受到怎样的
处罚？

【点评】
B公司将受到被查询存款账

户、 被划拨存款、 被责令提供担
保的处罚。

《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逾期仍

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
户； 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
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
定， 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 用
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
保， 签订延期缴费协议。”

上述规定表明， 如果用人单
位对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的责令置
若罔闻，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处
罚会更加严厉。 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延期缴费
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若用人单位
未依约履行，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可以根据协议依法处置用人单
位用于担保的财产， 以处置所得
抵缴社会保险费。

【案例3】
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保

费用，将被扣押、查封、拍卖
财产

虽然C公司的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的账户存款不足以通过划
拨缴纳社会保险费， 但其对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提出的提供担
保、 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的要求置
之不理。 在此情况下， C公司会
受到怎样的处罚？

【点评】
C公司将被法院采取扣押 、

查封、拍卖财产的强制执行措施。
《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三条

第三款规定： “用人单位未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
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扣押、 查封、 拍卖其
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财产， 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
险费。” 即虽然社会保险法只授
予有关行政部门从用人单位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账户中划拨
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执行权， 但这
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对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社会保
险费甚至无存款却又拒绝提供担
保、 拒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的用
人单位无可奈何， 其可以通过法
院采取更加严厉的强制措施。

颜梅生 法官

炎炎夏日里， 到水中漂流逐
浪或进入泳池戏水是大众普遍的
消暑选择。 可是， 在飞溅的水花
中享受惬意的同时， 其中还潜藏
着落水受伤、 野游溺亡等不容忽
视的风险。 如果游客因此受伤，
该怎么办呢？ 近日， 北京市房山
区法院通过梳理涉水活动中常见
的法律问题， 为游客敲响了安全
警钟， 也为经营管理者划出了责
任红线。

未控制船只间隔致游客
落水，项目经营者应赔偿经济
损失

去年暑期， 小吴随父母到一
景区乘船漂流。 在漂流过程中，
其所乘船只被后船撞翻， 一家三
口全部落水。 当天， 小吴因发高
烧入院就医 ， 被诊断为支气管
炎、 急性感染。

此后， 小吴诉至法院， 要求
漂流项目经营者赔偿医疗费、 精
神损失费等共计14377元 。 而项
目经营者辩称， 不同意小吴的诉
讼请求， 理由是事发时安全员已
及时救助了小吴一家， 尽到了安
全保障义务和及时救助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漂流
项目使用无动力的充气橡皮筏，
依靠自然水流漂流， 游客无法控
制船的方向和速度， 无法依靠自
身注意而避免事故发生。 事发现
场录像显示， 小吴一家乘坐的船
只被撞， 原因是因项目经营者操
作不当、未控制船只间隔、安全保
障措施不力所致。因此，项目经营
者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

综上， 法院判决漂 流 项 目
经营者赔偿小吴合理经济损失
6377元。

法官释法
《民法典》 第1198条规定 ，

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 这种安全保障
义务不仅限于设施硬件达标， 还
需确保项目活动安全可靠， 避免
发生隐性风险。 特别是在一些游
客无自主控制权、 被置于有一定
危险性的项目时， 经营者负有更
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中， 漂
流项目的经营者除应保证水质达
标、 配备好安全员外， 还应当控
制船只间距 ， 增设防撞缓冲装
置， 避免船只因间距过近发生碰
撞落水事故。

本案提示消费者， 应当选择
投保公众责任险的正规景区体验
涉水项目。 游玩时须注意安全，
做好自我防护。 如不慎发生人身
损害， 应留存门票、 医疗记录、
支出票据等证据， 以有效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无证经营导致顾客游泳
中毒，健身房与物业公司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

小王在健身房内游泳时， 突
然闻到水里有一股刺鼻气味， 遂
立刻游向岸边。 上岸后， 小王感
觉身体不适并缓慢向门口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 小王突然晕倒在
地。 醒来后， 小王发现自己已躺
在医院， 医生告知是因气体中毒
晕倒。

出院后，小王将健身房、物业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共计48342元。
健身房同意赔偿医疗费和护理
费，但对其他费用不予认可。物业
公司辩称， 事故发生是因健身房
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 与物业
公司无关，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 事发当
日， 健身房工作人员违规在营业
期间准备消毒制剂， 致使大量含
氯气体在游泳馆内大规模扩散。
而在此时， 健身房的装修尚未完
工， 既没有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 也未取得卫生行政
许可， 属违规经营。

法院认为， 健身房在未取得
相关行政许可、 未完成游泳池配
套装修的情况下， 为谋取商业利
益开始试运营。 工作人员在营业
期间违规准备消毒制剂， 造成有
毒气体扩散进而导致小王中毒，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物业公
司知晓健身房未装修完毕即从事
游泳健身试运营， 但未予严格劝
导并制止， 亦未做进一步追踪检
查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对此次事故存在管理失职过错。

最终， 法院根据当事人过错
程度， 认定由健身房和物业公司
分别承担85%和15%的赔偿责任，
并判决健身房赔偿小王15088元，
物业公司赔偿2662.59元。

法官释法
《民法典》 第1165条第一款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 此外 ， 《物业管理条
例》 第45条规定， 对物业管理区
域内违反有关治安、 环保、 物业
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 法
规规定的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制止， 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

游泳馆作为专业高风险场
所，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高
于一般的公共场所， 需要取得体
育主管部门、 卫生部门的相关行
政许可。 高风险场所的经营者应
当诚信守法经营， 确保手续正当
规范，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
训， 做好风险防范和预判， 不得
心存侥幸， 不能为追求一时的商
业利益而造成更大的损失伤害。

物业公司对其管理区域也负
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物业公
司应加强对物业管理区域的日常
监督和巡查管理， 及时发现、 排
查和制止危险因素， 并及时将区
域内不法行为报告相关部门。

本案同时提示消费者， 在从
事相关高风险活动时， 应当加强
证照审核， 避免将自身置于高度
危险中。

酒后“野游”溺水，河道管
理者不担责

去年夏季， 小李饮酒后来到
一处河滩玩耍时下水游泳， 不幸
溺水身亡。此后，小李的家人将镇
政府、村委会、河湖管理所和水务
局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200多
万元。 镇政府、村委会、河湖管理
所和区水务局均不同意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事发河道为
自然开放式河道， 并非向公众提
供服务或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
性经营的场所，因此，河道管理者
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
况且，镇政府、村委会、水务局等
均在事发河道附近设置了禁止游
泳警示标志， 对事故的发生不存
在过错。小李作为成年人，对自身
安全应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其在
饮酒后身体自控能力受影响的情
况下，将自身处于涉险之地，应对
溺水身亡结果负责。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小李家人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原

则上应符合四个构成要件： 违法
行为、 主观过错、 损害后果、 违
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
系。 开放式河道、 水库等不属于
面向公众开放的经营场所或公共
场所， 如果管理者已履行了设置
警示牌、 安全防护栏、 定期巡查
并修复防护设施的安全保障义
务 ， 他人擅自进入造成自身损
害， 应自担风险和损失。

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
责任人， 做任何事都应当具备基
本的风险认知与判断能力， 特别
是在饮酒或身体不适、 判断力可
能下降的情况下， 更应审慎评估
行为风险， 主动远离危险区域。
本案中， 小李饮酒后擅自进入未
开放的非公共场所玩耍， 对自身
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 应自行承
担相应的损害后果。

武义翔 洪妍 房山区法院

因为种种原因， 一些用人单位存在未按时、 足额甚至拒绝缴纳社会保险费现象。 对此， 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如果用
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保， 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相关问题作出以下法律分析。


